
第六次修法會議書面參考意見（2010、11、23）    蕭雄淋律師 

 

依 2010 年 11 月 23 日所收到的書面會議資料，就其中所擬修正條文，謹提出幾

個思考問題，以供會議討論之參考： 

 

一、有關第 3 條定義部分 

 

（一）有關公開播送之定義 

 

1、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有關「公開播送」之定義，包含原播送、再播

送、公開傳達權（相當於伯恩公約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之三種權利），另亦擬包含

伯恩公約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所未觸及是否包含其內容的「同步公開傳輸」在內。

此項修正，較原現行條文多了「公開傳達權」及「同步公開傳輸權」在內。 

 

2、現行著作權法有「公開播送」字樣的條文，計有： 

 

（1） 第 24 條：「著作人除本法令有規定外，專有公開播送其著作之權利。」

「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或公開播送後之表演，再公開播送者，不適用前項

規定。」 

 

（2） 第 26 條：「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、音樂或

戲劇、舞蹈著作之權利。」「表演人專有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公開演出

其表演之權利。但將表演重製後或公開播送後再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公

開演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「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，著作人得請求公開

演出之人支付使用報酬。」 

 

 

（3） 第 41 條：「著作財產權人投稿於新聞紙、雜誌或授權公開播送著作者，

除另有約定外，推定僅授與刊載或公開播送一次之權利，對著作財產權

人之其他權利不生影響。」 

 

（4） 第 47 條：「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，或教育

行政機關編製教科用書者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重製﹑改作或編輯他人已

公開發表之著作。 」「前項規定，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

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，準用之。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

限。」「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，為教育目的之必要，在合理

範圍內，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」 

 



 

（5） 第 50 條：「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之名義公開發表之著作，在合

理範圍內，得重製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。」 

 

（6） 第 55 條：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

用，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，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

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」 

 

（7） 第 56 條：「廣播或電視，為公開播送之目的，得以自己之設備錄音或

錄影該著作。但以其公開播送業經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合於本法規定

者為限。」「前項錄製物除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核准保存於指定之處所外，

應於錄音或錄影後六個月內銷燬之。」 

 

（8） 第 61 條：「揭載於新聞紙、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、經濟或社會上時

事問題之論述，得由其他新聞紙、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，

或於網路上公開傳輸。但經註明不許轉載、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，不

在此限。」 

 

（9） 第 80 條之 1：「著作權人所為之權利管理電子資訊，不得移除或變更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因行為時之技術限制，非移除或

變更著作權利管理電子資訊即不能合法利用該著作。 二、錄製或傳輸

系統轉換時，其轉換技術上必要之移除或變更。 」「明知著作權利管

理電子資訊，業經非法移除或變更者，不得散布或意圖散布而輸入或持

有該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，亦不得公開播送、公開演出或公開傳輸。」 

 

（10） 第 92 條：「擅自以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

傳輸、公開展示、改作、編輯、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，

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
 

3、上述十種「公開播送」，在修正條文是否均已檢驗過： 

 

（1）是否均適合包含「公開傳達權」及「同步公開傳輸」在內？抑或有某些

條文尚應檢討僅適合「公開播送」定義中四種權利概念中的一個或數個？ 

 

（2）我國著作權法原來那十個公開播送之條文，相應於當時所參考的外國立

法例，是否均包含「公開傳達權」及「同步公開傳輸」之概念？如果沒有的話，

其沒有之理由為何？我國著作權法與其不同的理由為何？ 

 



4、修正條文「公開播送」之定義，其中原播送修正為：「以有線電、無線電

或其他器材之傳送訊息之方法，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。」其中刪除「基於公眾

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」，其理由為何？是因為「公開傳達權」無須「基於公

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」？抑或「同步公開傳播」，無須「基於公眾直接收

聽或收視為目的」之要件？日本之「公眾送信」之概念，包含相當於我國現行

法「公開播送」及「公開傳輸」之概念，而於日本著作權法第 2 條第第 1 項第

7 款之 2 之「公眾送信」定義，亦有「以公眾直接接受訊息為目的」之要件，

何以我國法要刪除？ 

 

5、修正條文將原「公開播送」之定義中「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」、

「藉聲音或影像」字樣刪除，是否擬將「對不特定人同時傳真文字內容」，

或「對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同時發 e-mail」，作為「公開播送」之一種態

樣？依修正條文文字，如何看得出結論為未包含？公開播送的定義，用什麼

文字才能排除這兩個使用態樣？依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「公開傳

輸」之定義，「指以有線電、無線電或其他通訊方法，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

作內容，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及地點，選擇著作內容。」既指「異

時傳播」而言，且修正條文「公開播送」之定義，其中「其他器材」，包含

網路在內（如同時網路傳播），則上開「對不特定人同時傳真文字內容」，

或「對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同時發 e-mail」，即可能成為「公開播送」之

行為，此是否將與其他國家立法有很大的不同？ 

 

（二）有關公開演出之定義 

 

1、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：「公開演出：指以演技、舞蹈、歌唱、彈

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。」刪除原條文之「以擴音器

或其他器材，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，亦屬之。」目的是為呼

應有關「公開播送」之定義，即為滿足伯恩公約第 11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款之

規定。然而伯恩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演劇用及樂劇用之著作物及音樂

著作物之著作人，享有左列授權之排他的權利：（a）將著作物公開上演及演

奏（不問其手段或方法如何）。（b）將著作物之上演及演奏以任何方法公開傳

達。」修正條文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將「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，將原播

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，亦屬之」刪除，對於伯恩公約第 3 條第 1 項

（b）之規定，並無相應之條文加以配套適用，此值得思考。 

 

2、日本著作權法第 2 條第 7 項規定：「於本法中之上演、演奏或口述，應包含以



著作之上演、演奏或口述之錄音物或錄影物之再現之情形（符合公眾送信或公開

上映者除外），及將著作之上演、演奏或口述以電氣通信設備傳達之情形（符合

公眾送信者除外）。」此項規定於我國無相應之條文，那麼如果有人將公開演出

之演奏會內容私下錄音並在公眾場所播放，因其聽眾並非當時演奏的現場聽眾，

依目前的修正條文，如何處理？又伯恩公約第 11 條之 3 第 1 項亦同樣對「公開

口述」，同時賦與「公開傳達權」。此在我國著作權法亦屬闕如。我國宜有類似相

應之規定。 

 

二、有關著作人權利之部分 

 

（一）法條解釋之邏輯問題 

       

1、著作權法第 22 條至第 29 條均規定有關著作人之權利，然而第 22、24、26、

26-1、28-1、29 條均有「本法另有規定外」，而其他條文均無此文字。此其他條

文其中第 23、25、27 條，均對特定著作類別訂定著作人之權利，僅第 28 條規定，

既非針對特定著作類別（如語文著作、視聽著作或美術著作、攝影著作等）訂定

著作人之權利。在解釋上基本上表演、錄音著作，亦有適用。然而表演如何「改

作」成「衍生著作」，形成問題，此亦為世界各國著作權法所無。 

     

2、修正條文另規定第 29 條之 2 及第 29 條之 3，如果不於第 22 條前另立「一般

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種類」，於第 29 條之 2 前另立「特殊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種

類」，則第 28 條規定並未被排除適用錄音及表演著作，則第 29 條之 2 及第 29

條之 3 之規定，在體例上將與第 22 條至第 29 條規定，發生法條邏輯上的矛盾問

題。尤其如果將表演與錄音著作之特別權利移至第 29 條之 2 及第 29 條之 3，則

第 22、24、26、26-1、28-1、29 條中的「本法另有規定外」文字，可能刪除，

如果不於第 22 條前另立「一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種類」，於第 29 條之 2 前另

立「特殊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種類」，則其法條規定之邏輯，將產生混亂。 

 

3、現行著作法第 5 條將「錄音著作」列為例示著作之一，而「表演著作」則不

列入，在體例上，亦有問題。蓋表演與錄音在權利上，既然要一體特別對待，在

第 5 條上，是否亦應一併作相同的處理，較為平衡，亦值得討論。 

 

4 、依修正條文另新增第 29 條之 2 及第 29 條之 3，那麼第 29 條之 1，是否適用

於第 29 條之 2 及第 29 條之 3，在解釋上，將成為問題。如果第 29 條之 1 不適

用於第 29 條之 2 及第 29 條之 3，那麼職務完成之錄音著作及表演著作，應適用

何規定？ 

 

5、依目前的立法邏輯，表演及錄音著作，無法另有著作財產權限制規定，此將



與羅馬公約及德、日及其他大陸法系國家規定不同。是否另的適用上的問題，值

得觀察。 

 

（二）錄音及表演另立一章之思考 

 

1、錄音、表演如果把它另立一章，章名為「表演與錄音著作」，特別規定表演、

錄音之權利及限制等。一方面強調其為著作，一方面則另外有保護的態樣，立法

較接近大陸法系國家，是否可能較現行立法可行，值得思考斟酌。 

   

2、目前我國立法，並未保護廣播本身，對於廣播機關現場節目同時被廣播，無

法取得保護，如果我國另有獨立專章，規定表演、錄音、廣播之保護，形式上為

著作，實質上為著作鄰接權，似為可以討論的方向。    

 

 

 

 


